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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岁才能取本金
随用随取成空话
保险公司算欺诈吗？法院判了

北京的李先生在保险业务
员的极力推荐下，投保了一份号
称既能锁定高收益、又能像银行

活期一样“随用随取”的理财险。然而，签
订合同后他却发现，本金竟不能取回，只

能在之后的有生之年，每年领取40
余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可买保
险时明明说好了“随用随取”，怎
么就成了一句空话，李先生与保
险公司打起了官司。

佣金营销模式
助长保险业误导欺

诈行为

这起案件虽然尘埃落定，
但该案也折射出行业的共性问
题：在看似严密的流程背后，为何仍会出
现投保意愿与合同内容的严重偏离呢？

在这一案件中，业务员的销售误导
最终被认定为欺诈行为。法学专家分析
认为，这类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行业长
期存在的“佣金驱动”下的诚信风险与粗
放的营销模式。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李青
武指出：保险代理人的收入主要来自保
险产品销售以后获得的佣金，签订的合
法有效的合同数量越多，佣金收入就越
高。这样的利益机制，往往会激励保险
代理人隐瞒险种的真实情况，比方说保
费总额，还有保费的支付情形，甚至夸大
保险险种的保障程度。

专家指出，保险公司应当建立长效
的利益约束与追偿机制。同时，行业亟
须建立个人信用档案记录，通过“黑名
单”制度加强对代理人的实质性约束，防
止其在不同公司间“带病执业”。

案件背后

保单条款内容复杂
投保人要关注3个要点

同时法官和专家认为，普通消费者
在面对动辄数十页、包含大量术语的合
同时，要抓住核心要素保护自己的权
益。特别是对于业务员口头的承诺，投
保人应要求其在合同文本中指出具体的
对应条款。

李青武对此支招：保单格式条款内
容多，格式条款的复杂性，让投保人一方
面没有耐心去读，另一方面即使有耐心
去读，往往也读不懂。对于投保人而言，
主要关心的是以下几个因素，第一，保费
总额是多少，保费的支付方式；第二，保
险保障程度，也就是当被保险人发生了
事故的情形下，被保险人能获得什么？
第三，免责条款，什么样的情况下，即使
发生了保险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保险
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

林帅说：“就一些免责条款，投保
人义务等相关的核心条款，一定要和
保险公司的业务员进行详细沟通。对
于自己不理解的条款，可以要求保险
公司或业务员进行书面解释，并且留
存好相关的沟通记录。这样如果发生
任何纠纷，我们也可以更好地去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

据央视新闻

投保真知

“随用随取”成空话
短期理财成长期保险分红

家住北京的李先生
是一家公司的经营者，
他希望自己手中的现
金在可以随时支取的
前提下，通过理财带来

一定的收益。2024年，
北京一家保险公司的业务

员为李先生推荐了一款看
上去完全符合需求的保险产品。在
保险业务员的描述中，这款保险产
品可以随时支取，收益也相当可观，
远高于定期存款利率，甚至比长期
国债的收益率还高。

就在李先生犹豫时，保险公司
的业务员不断催促他尽快投保，宣称
现在收益率是保险公司的特惠，不仅
如此，下个月收益率将有明显降低。

2024年6月30日，这家保险公
司的业务员告知李先生：“利率优惠
仅剩最后一天。”于是李先生签订了
这份保险合同，并在对方的指导下
录制了购买保险相关的知情告知视
频。首年缴纳保费200万元，5年
计划总投入达1000万元。

几个月后，李先生在一次手术
后翻开那份厚达40页的保险合同
时，条款让他如坠冰窟：直到保险期
限结束的105岁，保险合同中从未
提到保险本金可以支取，如果按照
合同约定的养老金与分红，自己要
在近30年后才能累积领取1000万
元，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

保险公司回复称，如果李先生
现在想要取回本金，只能按照退保
的方式操作，已缴纳的200万元只
能按照现金价值112.8万元拿回保
费。协商无果后，李先生向北京市
密云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
销合同。

原告李先生的诉讼代理人杨凌
波表示，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决撤
销原告与被告保险有限责任公司北
京分公司签订的年金保险分红型保
险合同。原告在订立合同时，已经
多次明确向被告业务员表达了投保
需求，即资金不能长期占用，只做短
期理财。原告在有生之年，只能拿
到少量的利息，1000万元的巨额本
金无法动用，这与原告投保的需求
和意思表示存在根本性冲突。

销售是否故意误导
法庭上双方摆事实说道理

按照合同约定，李先生在投保
后的40年间，每年领取42.3万元的
养老金和分红，在他80岁左右，就能
领到1000万元，到他105岁合同结
束的时候，就能累计领取到近1800
万元。合同里根本就没有本金可以
随用随取的约定，这与李先生的投保
初衷完全不是一回事。而保险公司
认为，李先生既签了字又录了像，理
应为自己的民事行为负责。

庭审中，原告方表示，被告保险
公司的业务员在签订保险合同前多
次保证，自己推荐的产品满足李先
生短期理财的需求。

原告李先生的诉讼代理人杨凌
波说：“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资金可
随时取用，5年内取出比较少的手
续费，5年之后没有手续费。在聊
天记录中，被告业务员表示，如果想
取随时可以取，如果不取就给利
息。明确表示存1年到存5年取出
对应的利息，足以让原告认为涉案

的保险是可以在五年内或者是满五
年之后取出的。”

李先生表示，当时根据这名保
险公司业务员的说法，他认为自己
购买的就是一份带有短期理财性质
的保险产品；但实际签署的保险合
同并非如此，保险金不但不能随意
支取，即使足额缴纳了1000万元的
保险金，他也只能从第6年开始，直
至保险期限结束，也就是到他105
岁时的这40年之间，每年领取42.3
万元的养老金和分红。

杨凌波说：“按照保险合同的规
定，原告需要每年缴纳200万元，连
续缴纳5年，也就是要缴纳1000万
元。在投保人过世之后，这1000万
元才能取出，就相当于原告在有生
之年只能领取少量的利息，1000万
元的巨额本金无法支取。”

然而，在被告保险公司看来，保
险公司和业务员都已尽到了告知义
务，并且通过规定流程完成了相关
视频的录制。证明李先生在视频
中，对自己购买的保险产品已经做
了充分了解，并在相关回答内容中
表示“清楚”“知道”。

被告保险公司诉讼代理人说：
“案涉保险为投保人真实意思表
示。2024年6月30日投保了案涉
的保险，2024年7月3日向投保人
送达了案涉保险合同，并由投保人
亲笔签署了保单的签收回执，在
2024年7月3日还向本人进行了电
子回访。在双方投保过程中，保险
回执、保单回访记录，销售过程录音
录像两核，其中反复向投保人提示
并确认保险责任、责任免除条款。
投保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因
其具备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和责任
能力，因此对自己实施的民事法律
行为应当负相应的责任。”

被告保险公司在庭审中还特别强
调，公司在发现初次录像存在瑕疵后，
还专门启动了“补录”程序，以示合规，
在两次视频录制过程中，李先生对自己
知晓保险相关内容均表示了肯定。

针对这份双录视频的作用与目
的，原告方诉讼代理人提出了质疑，
认为虽然李先生按保险公司的要求
录制了视频，但不能表示李先生已
充分理解了自己购买的保险是什么
产品。杨凌波说，在不到5分钟内
完成“确认”，不仅像是在“走过场”，
更是对投保人的进一步误导。“原告
是做公司经营的，所以他一再向被
告业务员强调现金流非常重要，如
果1000万元存入不能取出，对于他

来说有极大的风险。保险公司业务
员一而再，再而三地说，资金可随时
取用，我们认为这明显是销售误导，
甚至是欺诈行为。”

法院一锤定音
保险业务员存在欺诈行为

法院审理认为，签字、视频确认
等行为可以认定原告作为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人对投保的确认，但不能
必然地得出保险业务员已向投保人
充分介绍了保险合同条款的结论。

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法官助
理林帅说，在庭审的时候，保险公司说
原告在签订这份保险合同的时候有自
己的签字和相关的投保声明。但是，
保险合同专业性比较强，有很多专业
的条款和术语，像普通的投保人，很难
理解明白这些具体的含义。

同时，原告提供的投保人李先
生与被告保险公司业务员的聊天记
录，以及被告保险公司提供的双录
视频中的细节，引起了法庭的注意。

林帅还指出，在签订到具体的
一些免责条款、投保事项和投保人
义务这些核心条款的时候，保险公
司业务员说“直接划到底部”。所以
通过这些相关的证据来看，保险公
司的业务员并没有就这份保险合同
进行全面详细解读。即使是在李先
生提出疑问的关键节点，业务员也
通过含糊的表述，利用“五年缴费
期”的概念置换了“五年领取期”的
认知，促使原告完成了最后的保险
合同签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第一百四十八条规定：一方以欺
诈手段，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
情况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受欺
诈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
构予以撤销。

“这个案件当中，能够看出来保险
公司的业务员是明知原告想要的是灵
活性比较高的，可以随用随取的保险
产品，但业务员仍然向原告积极地推
销案涉的这份和原告所要求和所期望
完全不同的一份保险产品，并且使原
告陷入了错误认识，认为他所投保的
这份保险合同，能够在投保5年之后
连本带息全部取出来，而签下了这份
保险合同。所以，我们认为保险公司
业务员存在欺诈行为。”林帅说。

据此，北京市密云区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撤销原告李先生与被告
保险公司签订的保险合同；被告保
险 公 司 退 还 原 告 李 先 生 保 费
200001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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